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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发生金融业务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简称“广汽财务公司”）拟

向合营、联营企业吸收存款日均不超过 70 亿元、提供年度授信不超过 160 亿元

的金融服务；全资子公司广汽商贸有限公司（简称“广汽商贸”）及部分销售子

公司拟向部分合营企业申请不超过 30 亿元年度授信。

●因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兼任合营、联营企业董事的情形，本次交

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主要是为加强

成员企业的资金归集及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对关联人形成较大依赖。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21 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会

审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经公司于3月2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21次会议非关联董事全票审议通

过，同意广汽财务公司向本公司部分合营、联营企业吸收存款日均不超过 70 亿

元、提供年度授信不超过 160 亿元的金融服务（各合营、联营企业可以根据实际

经营需要在总额度内进行调剂）；同意广汽商贸根据经营计划，向部分合营企业

申请不超过 30 亿元授信，期限自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年

度股东会之日止。

本次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会议审议通过。閤先庆董事因



同时兼任部分合营企业董事，回避本议案的表决；本次议案尚需公司年度股东会

审议批准。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日均存款余额

单位：亿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前次）

预计金额

上年（前次）实

际发生金额

其他 部分合营及联营企业 88 48.2

2、年度授信

单位：亿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前次）

预计金额

上年（前次）实

际发生金额

其他 部分合营及联营企业 126 77.9

全资子公司广汽商贸及部分销售子公司 2025 年度拟向部分合营企业申请不

超过 30 亿元年度授信，实际授信额度为 21 亿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金额有一定差异，主要是 2025 年度公司汽车销量下滑，关

联企业对应的汽车销售、配套服务等业务受影响，较年初计划有所下降。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1、日均存款余额

单位：亿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

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度

1-2 月日

均存款余

额

上年实

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其他
部分合营及

联营企业
70 14.4 53.05 48.2 10.8

2、年度授信

单位：亿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

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截至 2月

末实际授

信额度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其他
部分合营及

联营企业
160 21.5 8 77.9 11.1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生金额存在一定差异，主要是因为本年度公司将

加快转型升级，全力推动经营业绩企稳回升，同时进一步提高成员企业资金归集

和资金使用效率并为各企业保持一定灵活性，综合导致本年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

有一定差异。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4,100 万美元，法定代表人：高锐，主营业务：汽车制造与销

售等；为公司与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本田技研工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设

立的合营企业，公司持有 50%股权。

2、广汽本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高锐，主营业务：汽车销售；

为公司合营企业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3、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33,389.61 万美元，法定代表人：閤先庆，主营业务：汽车制

造与销售等；为公司与丰田汽车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设立的合

营企业，公司持有 50%股权。

4、广汽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閤先庆，主营业务：汽车销

售；为公司合营企业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5、广汽汇理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郁俊，主营业务：汽车金融

业务等；为本公司与东方汇理个人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持有 50%股权的合营企



业。

6、五羊-本田摩托（广州）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900 万美元，法定代表人：高锐，主营业务：摩托车制造与销

售等；为公司与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本田技研工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设

立的合营企业，公司持有 50%股权。

7、广汽丰田发动机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7,094 万美元，法定代表人：大堀充则，主营业务：汽车零部

件及配件制造（含汽车发动机制造）等；为公司与丰田汽车公司、丰田汽车（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设立的联营企业，公司持有 30%股权。

8、广州广汽汇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4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刘祥能，主营业务：汽车租赁；通

用机械设备销售；铁路运输设备租赁服务；水上运输设备租赁服务；集装箱租赁

服务；办公设备租赁服务；医疗设备租赁服务；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

业务（仅限融资租赁企业经营）；担保服务（融资性担保除外）；机械设备租赁；

二手车销售；通用机械设备零售；空中运输设备租赁服务；汽车销售等；为本公

司与东方汇理个人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持有 50%股权的合营企业。

因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上述合营、联营企业董事的情形，广汽财务公司与

上述合营、联营企业的存、贷业务及广汽商贸与广汽汇理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广

州广汽汇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授信业务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根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为加强公司内部资金集中管

理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参照市场利率水平，子公司广汽财务公司拟吸收上述企

业日均不超过 70 亿元人民币存款，并提供不超过 160 亿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含

保函）；同时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促进公司汽车销量的提升，广汽商贸及部分

销售子公司向广汽汇理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广州广汽汇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



不超过 30 亿元年度授信。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实施上述交易可以适当强化内部资金的归集和使用，有利于合理调

配资金在成员企业间的使用效率，进一步促进各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27 日


